涞源县2024年6月份民生实事办理情况

一、南屯镇金家庄村吴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吴某为金家庄人，年满60周岁，且身患残疾，无儿无女，自己居住，生活较为困难，通过入户了解情况后，镇工作人员按照相关政策及流程，为其办理特困，手续正在办理中预计7月份开始享受待遇，每月699元。
二、群众耿某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轮椅。耿某，涞源县泉坊镇甲村人，申请轮椅。接到申请后残联分管领导迅速安排于晓亮为其办理申请辅具的手续。村委会、乡镇盖章后为其发放辅具。
三、群众任某反映牌坊村需要清扫村内卫生。由于牌坊村在外务工人员较多，村内老人比例大，为给村内营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保存领导和村干部组织村内公益岗、生态护林员、村干部，对村内卫生进行清扫，增强村民幸福感、凝聚力。
四、网友反映涞源县沙河大街下雨有洪水，希望得到解决。县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五、甲村村民李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补贴。为确保辖区高龄老人第一时间知晓高龄补贴好政策，让每位高龄老人能够及时享受高龄补贴待遇，近日，泉坊镇积极开展高龄补贴登记及资格认证工作。帮助他们完成认证和高龄年审，确保他们的高龄补贴按时足额发放，让他们感受到老有所依。
六、群众张某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其后对本次办理结果进行了公示。
七、金家井乡群众冉某行动不便，需要残疾辅具。冉某本人提出申请，村委会收集残疾证、身份证等复印件，填写残疾辅具申请表，经金家井乡政府审批，上交残联审批，最后发放辅具到本人手中。
八、群众辛某需要申请临时救助。走马驿镇泉厂背村辛某，申请临时救助，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6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6月底之前将救助金45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九、网友反映涞源县新砼搅拌站，非法占地。县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十、乌龙沟乡群众张某已满60周岁，需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张某，乌龙沟村村民，于2024年6月满足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乌龙沟乡包村领导汪潋同志责成张国林收集相关证件，联系乡社保所所长曹喜双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手续。
十一、群众耿某反映草原线塌方，需要清理。涞源县交运局在接到塌方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部署相关工作。针对草原线塌方的实际情况，涞源县交运局制定了详细的清理方案。首先，对塌方路段进行全面排查，确定塌方范围和清理重点。其次，根据塌方程度和清理难度，合理调配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和人力，确保清理工作的高效进行。加强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清理过程中不发生次生灾害。
十二、白石山村龙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龙某是白石山镇白石山村人，61岁，无儿无女，无经济收入，无劳动能力。向镇组织委员张颖反映其生活困难，申请特困补助。镇组织委员张颖得知情况后，与行政服务大厅民政助理员冉路林沟通调查龙云的家庭具体情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同意将其纳入特困保障范围，给予其补助699元，六月补助金已发放。
十三、网友反映涞源县南山街路灯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县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十四、群众刘某反映杜村需要清理积存垃圾。泉坊镇人大主席组织人员对杜村街道进行检查，组织杜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及保洁员对检查中发现的积存垃圾进行清理，提高了杜村的村容村貌，整体环境。
十五、群众靳某需要帮助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参保人靳某来到医保大厅报销异地门诊，工作人员告知用河北智慧医保上传更加方便快捷，参保人不会小程序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医保局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并帮助其成功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
十六、银坊镇合婚台村陈某需要帮助办理保定市平安创建小程序。陈某是银坊镇合婚台村村民，不会使用平安建设小程序，咨询平安建设小程序操作流程。在详细了解该程序的作用和每一步的操作流程之后，银坊镇工作人员刘委员，又手把手的教陈浩然操作，耐心讲解程序中每个板块的作用和具体操作，并录制了操作视频，发到村群里，其他村民也有了清楚的了解。
十七、留家庄乡群众于某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注销手续。经调查了解，张家铺村王某去世，养老保险需要实行注销，其家属于某联系留家庄乡工作人员申请办理注销手续。民生无小事，留家庄乡工作人员积极与于某联系，告知其办理注销手续需要的材料，待材料准备齐全后帮助其办理注销手续，目前手续已办理完成。
十八、群众杨某反映景秀街边沟需要清理。住建局李彦平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崔进同志负责具体修补工作，公用事业股股长范伟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修人员进行修补工作
十九、群众梁某反映北台村需要清理垃圾。为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强化村民环保意识，树立环保新理念，泉坊镇镇长韩东红同志到北台村帮助村民清理垃圾点，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对村内垃圾池进行改造，设立新的垃圾投放点，传递环保理念。
二十、东团堡乡五节崖村群众马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五节崖村马某年满60岁，6月4日乡政府工作人员为其办理养老保险。现已办理完成，从6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178.72元。
二十一、银坊村张某需要帮助申请一次性交通补贴。张某是银坊镇银坊村村民，是长时间在外地打工的贫困户，申请一次性交通补贴。银坊镇工作人员耐心给其进行政策讲解，让其了解到具体申请的条件和方式等相关政策，并积极和村书记门淑强沟通，经村申请、乡审核、公开公示无异议，目前已报到县就业局，现在正等待县里发放补贴。
二十二、群众张某反映错过回家的公交，无法回家，请求民警帮助。张某报警称：在泉坊镇联大漫步者网吧，其错过回家的公交，无法回家，请求民警帮助，泉坊派出所民警出警到场后，经了解张艳阳等3人家住西夹山村，无钱回家，民警看三人都是女孩而且都是未成年人，为了三人的安全民警将三人送回家中。
二十三、群众张某反映石道沟村需要清扫村内卫生。由于石道沟村在外务工人员较多，村内老人比例大，为给村内营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村干部组织村内公益岗、生态护林员、村干部，对村内卫生进行清扫，增强村民幸福感、凝聚力。
二十四、群众高某需要申请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高某向泉坊镇三甲村委会提出申请，按《实施意见》规定提交相关材料。村委会应在接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完成情况核实，不再进行公示;乡（镇）政府初审、县级残联复审、县级民政部门审定。2024年6月已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90元。
二十五、走马驿镇群众受某反映教场村内环境需要清理。2024年6月15日，教场村包片领导董曙光动员党员干部清除道路两侧垃圾、杂草，一方面改善人居环境方便百姓出行，另一方能够防止行车乱扔烟头引燃杂草，减少安全隐患。
二十六、水堡镇段某需要帮助修理水管。水堡村段某家里水管胶皮老化，水堡村支部书记龙七零亲自帮助段文修理水管，用时1个小时，花费20元购买配件。
二十七、群众徐某反映景观大道显示屏损坏，需要修复。住建局李彦平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田纪周同志负责具体维修工作，亮化办主任徐长河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护人员进行维修工作。
二十八、东团堡乡北李庄村樊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北李庄村樊某年满60岁，6月3日乡政府工作人员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办理完成，从6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174.37元。
二十九、群众商某在美信电子科技购买一部苹果15手机，出现质量问题，与商家协商无果。诉求：免费更换。接到投诉后，经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换新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三十、群众张某需要申请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张某向泉坊镇曲村委会提出申请，按《实施意见》规定提交相关材料。村委会应在接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完成情况核实，不再进行公示;乡（镇）政府初审、县级残联复审、县级民政部门审定。 2024年6月已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90元。
三十一、群众苑某需要咨询退休补费问题。苑某到人社局咨询退休补费问题，工作人员查阅其个人档案，经核查苑小红1970年3月出生，1989年10月参加工作，属于企业欠费补缴人员，需前往市局进行档案审批，人社局工作人员前往市局审批其补缴养老保险档案，核准补缴年限，苑某2025年3月退休，其本人表示对人社局工作十分认可。
三十二、杨家庄镇群众袁某需要帮助办理相关残疾人两补补贴。对于残疾人办理相关政策工作，杨家庄镇领导高度重视，残疾人袁春花符合政策要求，因其对政策不熟悉，杨家庄镇主管领导带领工作人员对葛某进行讲解，并对其相关问题进行耐心解答，事后镇工作人员丁娜帮助其一对一进行残疾人补贴的申请。每月共计186元，于6月开始发放。
三十三、群众孙某反映石门村需要清理积存垃圾。乡村要发展，环境要先行。为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提升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6月15日，泉坊镇刘雪原同志组织清理石门村积存垃圾，继续推进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努力营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
三十四、群众辛某反映白银线边沟需要整理修复。涞源县交运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白银线的边沟整理、路肩进行了整理修复。在整治工作中，涞源县交运局养护中心对白银线全线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和测量，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对边沟进行了清理、加固，提高了边沟的排水能力；对路肩进行了修复和加固，增强了路面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
三十五、群众王某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其后对本次办理结果进行了公示。
三十六、群众李某反映北石佛村堆放的建筑垃圾需要清理。针对垃圾堆放问题，制定清理计划，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对建筑垃圾场进行清洁和修复。采用合理的工艺和技术手段，对清洁后的建筑垃圾进行处理和处置，如填埋、焚烧、再生。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建筑垃圾场的认识和关注度。加大执法力度，加大对违法建筑场地的查处和处罚力度。加强对建筑施工单位和建筑垃圾场的监督检查，确保其合法、规范、安全运营。
三十七、群众李某需要帮助办理门诊慢性病评审申报。涞源县参保居民李某，不知道怎么办理慢性病。医保局基金监管股李芳芳同志积极为其详细解答。用涞源县参保居民李爱民的微信号关注智慧医保上传其病例，然后帮其选择鉴定医院并告诉涞源县参保居民李爱民去医院的认定流程。
三十八、群众杨某反映同裕街人行道需要修复。住建局范伟股长带领门宇华与第三方公司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同裕街人行道修复工作。
三十九、金家井乡群众谈某行动不便，需要残疾辅具。谈某本人提出申请，村委会收集残疾证、身份证等复印件，填写残疾辅具申请表，经金家井乡政府审批，上交残联审批，最后发放辅具到本人手中。
四十、群众赵某反映未收到4月退休金，需要帮助。赵某反映由于更换社保卡，没收到4月份退休工资，经核实，赵明月为涞源县联合关小学退休职工，本人在4月份更换了新社保卡，而4月份支付计划在3月20号已经生成，导致未收到4月退休金，目前，参保信息系统已经更新为新卡号，5月支付计划补发4月未发放成功的记录。
四十一、乌龙沟乡群众李某已满60周岁，需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李某乌龙沟村村民，于2024年6月满足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乌龙沟乡包村领导汪潋同志责成张国林收集相关证件，联系乡社保所所长曹喜双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手续。
四十二、群众刘某因生活困难，申请临时救助。接到申请后残联领导迅速安排汪玫琼为其办理申请临时救助的手续，领导审批后，由会计为其拨付救助资金。
四十三、群众李某需要帮助办理社保卡申办业务。参保人李某因年岁较大，行动不便，且无法通过小程序及其他渠道知悉社保卡换发政策，一旦不及时更换直接影响退休工资正常发放，故委托医保局法制股妥建玲同志帮助询问相关部门申办政策，当即妥建玲同志向人社局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咨询具体申办地点及流程，并向退休职工家属转达了其申办流程，现退休职工新一代社保卡已办理完成。
四十四、杨家庄镇群众葛某需要帮助办理相关残疾人两补补贴。对于残疾人办理相关政策工作，杨家庄镇领导高度重视，要求主管领导抓紧落实相关工作，残疾人葛某符合政策要求，因其对政策不熟悉，杨家庄镇主管领导带领工作人员对葛秀莲进行讲解，并对其相关问题进行耐心解答，事后镇工作人员丁娜帮助其一对一进行残疾人补贴的申请。每月96元，于6月份开始发放。
四十五、东团堡乡北王家湾村王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东团堡乡北王家湾村王某生活困难，5月26日为其办理特困保障。办理完成，从6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699元。
四十六、群众王某反映乐怡果蔬批发行拖欠工资，需要帮助要回。人社局接到群众上门反映，涞源县乐怡果蔬批发行拖欠离职员工工资1728元，经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调查协调，已如数发放。
四十七、留家庄乡群众张某反映阅读活动少，希望组织召开读书活动。经村民反映，日常生活中阅读活动少，村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为进一步强化精神文明建设，补齐乡村文化建设的短板，更好地实现文化搭台、助推乡村振兴的目的，留家庄乡政府联合县宣传部到团圆村开展读书活动，活动准备图书上百本，村大喇叭积极广播，村民到村委会阅读。活动中大家以书相知、以书相悦，畅谈自己的所感所悟，既有对美好时代的深深感慨，也有对提升自身素养的切切想法，在浓厚的氛围中，大幅提升了广大村民对全民阅读活动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调动了村民阅读积极性。
四十八、群众李某反映金福家园小区小广告需要清理。住建局李彦平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田纪周同志负责具体清理工作，物业股股长张宇晅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物业服务企业人员进行清理工作。
四十九、群众赵某因生活困难，申请临时救助。接到申请后残联领导迅速安排汪玫琼为其办理申请临时救助的手续，领导审批后，由会计为其拨付救助资金。
五十、群众董某反映刘家嘴村妇女需要送温暖。由于刘家嘴村外出务工人较多，留在村内的留守妇女人数偏多，通过入户走访慰问的形式，详细了解妇女的生活状况及存在的困难，鼓励她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为其树立生活信心。在入户过程中帮助其做力所能及的事，例如：帮助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妇女通过微信视频方式与其子女联系；帮助年龄偏大的妇女整理摆放院落中的物品；与妇女拉家常为其家里的家长里短出出主意。同时告诉大家生活中遇到困难，及时与村委会联系。叮嘱村里加大帮扶力度，用好各项政策，关心困难妇女。
五十一、南屯镇岱家庙村群众反映村内卫生需要清理。南屯镇人大主席苏晓北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情况，组织湖海村两委干部和卫生员并参与了环境卫生集中清理，明显改善了村内道路两侧和村周边环境卫生情况。
五十二、群众李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助听器。接到申请后残联分管领导迅速安排于晓亮为其办理申请辅具的手续，经过核实后，为其填写残疾人辅具申请表，村委会、乡镇盖章后为其发放辅具。 
五十三、乌龙沟乡群众杨某反映村庄卫生需要清扫。在乌龙沟乡北赵庄村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北赵庄村志愿者们、保洁员、网格员在村主要街道集中开展大清扫行动，坚决向街道主要路段存在的“脏乱差”现象“亮剑”，全力推进街道风貌提升工作，提高群众生活质量。重点针对街道两旁车辆乱停乱放、垃圾杂物乱摆乱堆、长期存在垃圾死角等不良现象进行全面清扫整治，保持主路干净卫生。且安排村内保洁员定期巡查，发现不干净的路段及时进行清理，保持村庄卫生环境。
五十四、涞源镇群众樊某因患病，丧失劳动能力，申请纳入五保户。涞源镇新街村民樊某，因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常年卧床，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申请纳入五保户。接到村内申请后，涞源镇包村干部、分管民政工作副职、镇相关工作人员及新街村村干部到樊永成家进行入户走访，认为其所说情况属实。镇民政工作人员将其身份信息录入“河北省民政一体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对其经济状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符合政策条件。樊永成符合纳入五保条件，已于2024年6月份享受特困供养待遇879元。
五十五、白石山村群众董某无儿无女无劳动能力，需要帮助。董某是白石山镇白石山村人，无儿无女，无劳动能力。董合义向行政综合服务大厅反映其无经济收入，生活困难，申请特困补助。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主任宋晶晶得知情况后，安排大厅工作人员冉路林审批其提供材料，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给予补助699元，六月补助金已发放。
五十六、群众王某反映中海门口有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住建局张翼同志带领杨志强、刘红月2名执法人员到涞源县中海商厦附近巡查中发现流动商贩1起，执法人员向流动商贩讲解占道经营危害及危险，并将其引导至便民点经营。
五十七、银坊镇南道神村梁某需要帮助申请一次性交通补贴。梁某是银坊镇南道神村村民，是长时间在外地打工的贫困户，申请一次性交通补贴。银坊镇宣传委员刘怡君在南道神村下乡时，村民梁爱子主动找到刘委员，说明了自身情况，刘委员耐心给其进行政策讲解，并积极和村书记赵龙辉沟通，经村申请、乡审核、公开公示无异议，目前已报到县就业局，现在正等待县里发放补贴。
五十八、群众杨某需要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补贴。上庄乡毕家庄村杨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7天后，报县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6月已纳入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每月100元。
五十九、群众于某反映张家铺村街道两旁有白色垃圾，需要清理。经了解张家铺村街道两旁有白色垃圾，影响村容村貌为进一步提升辖区人居环境水平，改善村容村貌，营造更加干净整洁的环境卫生，张家铺集中开展杂草清理活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群众满意度。通过划片包干的方式，对村内道路两旁的垃圾、泥、杂物进行了全面清理清运。对主次干道、房前屋后、道路两侧、沟渠河道、田间地头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清理，做到房前屋后整洁、大街小巷无垃圾乱堆、地面平整无杂草丛生。
六十、群众李某反映青年新城小区小广告需要清理。住建局李彦平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田纪周同志负责具体清理工作，物业股股长张宇晅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物业服务企业人员进行清理工作。
六十一、群众刘某在沙河大街星期衣服装店购买了一件短裙，发现衣领缺少很多扣子。诉求：商家退货退款。接到投诉后，由涞源镇所工作人员办理。经工作人员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为消费者退货退款。
六十二、王安镇二十亩地村民李某需要帮助办理临时救助。王安镇二十亩地村村民李某申请临时救助补贴，李某条件符合，向王安镇政府提出申请，王安镇政府徐晶晶向二十亩地村村干部了解具体情况，该老人符合临时救助补贴条件，审核通过并于6月4日到6月11日在二十亩地村进行公示，辖区居民未提出异议。李某符合发放标准为800元/月补贴。7月份补贴到户。
六十三、群众李某在涞百购物广场购买的女士半袖，出现质量问题。诉求：退款。接到投诉后，由消保股工作人员办理。经工作人员调解，商家为消费者退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六十四、水堡镇郑某需要帮助给菜园子打药。郑某行动不便，菜园子到了该打药的节气，向祁家峪村支部书记刘永立反应困难后，祁家峪村支部书记安排村民李玉宝、陈小瑞帮助其打药。
六十五、群众刘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补贴。上庄乡中庄村刘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7天后，报县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6月已纳入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每月100元。
六十六、留家庄乡群众史某反映村内街道卫生需要清理。为进一步营造整洁的村居环境，增加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留家庄乡石片村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扫”的活动。卫生清扫活动中，村支两委成员和志愿者按照清扫路线进行街道清扫，将路边的枯枝落叶和垃圾规整到一起，后行成员将垃圾放置垃圾袋中，分工合作使得清扫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在清扫过程中向群众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劝导大家爱护环境。
六十七、群众杨某反映兴文街雨箅子需要修复。住建局范伟股长带领门宇华与第三方公司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兴文街雨箅子修复工作。
六十八、水堡镇群众龙某反映村内街道卫生需要清理。龙某反映村里主要街道卫生需要清理，水堡镇综合行政大厅主任尚雪华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党员、公益岗对主要街道进行清理。清理工作于6月14日早上开始、下午结束，共出动22人次，铲车1辆，农用三轮车2辆，清运垃圾2000余方。
六十九、群众赵某在小食堂家常菜就餐时，从菜里面吃出来石头把牙齿咯坏。诉求：商家把牙齿修好。接到投诉后，由涞源镇所工作人员办理。经涞源镇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赔付消费者2000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七十、上庄乡群众赵某重度残疾，生活困难，需要帮助。赵某本人提出残疾人生活补贴，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实际生活困难，符合残疾人生活补贴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残疾人生活补贴，每月补助金额90元。
七十一、群众王某需要帮助申报门诊慢性病。参保人王某不知道如何申请门诊慢性病，医保局巩固脱贫股王飞协助参保人用手机申报门诊慢性病评审认定。
七十二、东团堡乡东坡村马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东团堡乡东坡村马某生活困难，5月26日为其办理特困保障。办理完成，从6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699元。
七十三、群众史某反映涞蔚线石片村路段路基需要修复。经排查，涞蔚线石片村路段道路路基唇线损坏，路面有坑洼，影响群众的日常出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给群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了及时消除隐患，方便群众出行，留家庄乡积极行动修复破损路基，积极协调联系施工方，对破损路段进行现场排查，讨论破损修补方案，制定方案积极展开修缮，目前已修复完成。
七十四、群众王某在信誉商厦3楼战狼世家购买了一条裤子，出现质量问题。诉求：退货退款。经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货，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七十五、上庄乡刘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了解到南阳峪村刘英祥年老孤身一人，无子女，生活困难，以务农为主，刘英祥本人提出特困补助的申请，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南阳峪村刘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特困补助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特困补助，每月补助金额699元。
七十六、群众郭某需要帮助办理退休手续。郭某所在单位工作人员到人社局办理退休手续，经核查其个人档案，郭某1964年2月出生，1983年11月参加工作，规定个人缴费日期从1983年11月起核准，人社局工作人员核查其退休时间为2024年2月，其所在单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人社局工作非常认可。
七十七、乌龙沟乡群众段某已满60周岁，需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段某，小庄村村民，于2024年6月满足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乌龙沟乡包村领导李巍巍同志责成张书亭收集相关证件，联系乡社保所所长曹喜双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手续。
七十八、群众高某反映其父亲接孩子放学，未找到孩子，需要帮助。泉坊镇滨湖一小学校附近，其父亲接孩子放学时挪了一下车后找不到女儿。民警接警后调取周村监控，并和家属沿途摸排寻找，后在联大附近将孩子找到。
七十九、水堡镇群众段某需要帮助买药。段某反映行动不便买药困难，塔儿村支部委员宋洋帮助其买药。
八十、群众齐某反映孩子和同学到保定玩，电话联系不上，需要帮助。报警称自己的孩子杨某4点多跑出去和同学到保定玩，电话联系不上，民警接警赶到现场了解孩子情况后，立即对其孩子展开寻找，电话联系，其表示和同学坐拼车到保定玩两天，后走访联系到拼车司机确定杨某在恒星花园小区，后将孩子交到家长手里。
八十一、上庄乡群众段某重度残疾，生活困难，需要帮助。段某本人提出残疾人生活补贴，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段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残疾人生活补贴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残疾人生活补贴，每月补助金额90元。
八十二、群众梁某需要帮助重置医保卡密码。参保人梁某在外地医院买药，忘记医保卡密码，故而不能报销，电话咨询后医保局，医保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帮助其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修改医保卡密码。
八十三、群众周某反映需要清理二道河村积存垃圾。为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长效机制基本建立并稳定运行，泉坊镇梁晨同志多次深入各村一起展开攻坚行动，进一步提升我镇人居环境面貌，加快构建生态宜居和美乡村建设，着力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的乡村人居环境。
八十四、走马驿镇群众郑某希望本村开展防汛演练。成立由走马驿镇长刘磊同志任指挥长、副镇长卫志菲同志任副指挥长，政府工作人员、派出村负责人为成员的防汛抗旱应急抢险指挥部，组织本村村民、镇卫生院、镇执法队开展应急演练。综合协调组主要是参与演练人员的组织与分工；紧急抢险组任务为及时掌握和报告现场处置和险情处理情；灾情监测组任务为调查、核实险情，组织监测、预测灾害发展起；后勤保障组任务为搞好群众撤离安置和物资供应等有关；医疗卫生组任务为抢救伤员，提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械，防止灾区安置区疾病暴发。
八十五、群众马某在朋航车行购买了一辆电车，轮胎出行质量问题。诉求：换新轮胎或者换新车。接到投诉后，由消保股工作人员办理。经工作人员调解，商家为消费者换新轮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八十六、乌龙沟乡群众曹某反映脱贫人口外出务工人员需要帮助申办一次性交通补贴。2024年6月5日乌龙沟乡政府乡长任磊组织主管社保的分管副职袁晓林、社保业务人员曹喜双、各村社保业务人员召开会议，要求统计各村脱贫户在外务工情况，上报符合条件的人员，为其申办一次性交通补贴。会后，各村统计脱贫外出务工符合申报一次性交通补贴人员共计28人，已安排各村业务人员收集领取一次性交通补助相关资料，上交至乡政府。经乡政府审核后已上报至县社保局，目前手续已办齐，正等待补贴发放。
八十七、群众范某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其后对本次办理结果进行了公示。
八十八、涞源镇群众反映龙虎寺村口有垃圾，需要清理。龙虎寺村口有垃圾，对人居环境造成影响，涞源镇执法队工作人员迅速到现场勘察情况，与村干部一起商讨确定清理方案，协调联系挖掘机立即对该处作物垃圾进行清理，确保了村内人居环境的干净卫生整洁，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
八十九、南屯镇上吴家沟村群众反映村内卫生需要清理。南屯镇人大主席苏晓北到村委召开会议，并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情况，分段安排责任人，组织湖海村两委干部和卫生员进行的环境卫生集中清理，明显改善了村内道路两侧和村周边环境卫生情况。
九十、群众王某需要咨询社保卡内是否正常发放养老金。群众王某到人社局询问社保卡内是否正常发放养老金的情况，工作人员热情帮助马领兄查询，养老金已正常发放，并告知电话以便随时咨询。其本人对人社局工作表示非常认可。
[bookmark: _GoBack]九十一、王安镇村民许某需要帮助办理临时救助。王安镇村村民许某申请临时救助补贴，许某条件符合，向王安镇政府提出申请，王安镇政府徐晶晶向王安镇村村干部了解具体情况，该老人符合临时救助补贴条件，审核通过并于6月2日到6月9日在王安镇村进行公示，辖区居民未提出异议。许某符合发放标准为1000元/月补贴。7月份补贴到户。
九十二、群众受某反映前泉坊村需要清理积存垃圾。泉坊镇对各村庄巷道难以发现的生活垃圾，边拐死角、沟渠陈年垃圾堆存进行围绕村庄徒步巡查行动。泉坊镇冀京同志组织清理前泉坊村积存的垃圾，同时，让村庄清洁行动家喻户晓，入脑入心，形成人人自觉参与、主动维护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从而压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九十三、群众李某需要申请临时救助。走马驿镇泉厂背村李某，申请临时救助，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6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6月底之前将救助金4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九十四、上庄乡彭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彭风雨本人提出特困补助申请，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南阳峪村彭风雨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特困补助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特困补助。南阳峪村彭风雨特困补助已办结，每月补助金额699元。
九十五、走马驿镇群众李某反映祭刀岭村内环境卫生需要清理。2024年6月15日，五间房包片领导董曙光动员党员干部清除道路两侧垃圾、杂草，一方面改善人居环境方便百姓出行，另一方能够防止行车乱扔烟头引燃杂草，减少安全隐患。
九十六、乌龙沟乡群众李某反映需要清理河道，保持河道畅通。为了保障雨季河道畅通，2024年6月8日，乌龙沟乡后庄村在支部书记的带领下迅速行动，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保洁员开展大清理行动，清理了河道淤泥、堆积砂石、垃圾等杂物，确保雨季来临之际保持河道畅通。
九十七、群众邹某反映出租车把他行李箱带走，需要民警帮助。邹某现住走马驿镇北城子村。报警称：在泉坊镇滨湖蜜雪冰城附近的出租车把其行李箱带走，需要民警帮助．民警出警到现场了解系邹木林乘坐出租车到滨湖蜜雪冰城门口下车忘记将出租车后备箱的行李箱拿下，出租车开车离开。民警调取现场监控视频帮其查找，后联系到出租车司机已将行李箱归还给邹某。
九十八、白石山镇群众龙某68岁，无儿无女无劳动能力，需要帮助。龙某是白石山镇白石山村人，68岁，无儿无女，无劳动能力。向行政综合服务大厅反映其无经济收入，生活困难，申请特困补助。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主任宋晶晶得知情况后，安排大厅民政助理冉路林审批其材料，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给予补助699元，六月补助金已发放。
九十九、群众宋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补贴。上庄乡中庄村宋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7天后，报县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6月已纳入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每月100元。
一百、银坊镇韩某需要帮助申请临时救助。韩某本人申请临时救助，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银坊镇工作人员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北坛村韩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临时救助的相关政策要求，镇党委副书记李文君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3000元的临时救助，目前县民政局正在走程序，救助款下月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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